弘光科技大學辦理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研修-「學海惜珠」

110年度
申請計畫書

系／所全銜： 

系(所)主任核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一、選送生申請資料
1.選送生清冊
	優先順序
	姓名
	學號
	系所/

級別
	研修

領域
	國別
	大專校/院名
	研修

期限
	申請
補助經費
	在校平均成績(請填成績排名證明書之學業成績總平均)
	外語能力相關證明及成績分數
	是否具新住民身份

	
	
	
	
	
	
	
	
	學費
	生活費
	飛機票
	總計
	
	
	

	1
	
	
	
	
	
	
	
	
	
	
	
	
	
	□是
□否


◎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之子女)
2. 預計申請經費：
	計畫總經費(A+B)
	

	向教育部申請補助之經費(A)
	

	學校配合款(B)
	


二、計畫其他相關說明
(一)、申請學生赴國外研修之需求性及國外研修課程之適切性
	


(二)執行本計畫之推廣及鼓勵措施
     1、鼓勵學生出國研修措施（如評選及獎勵優良心得報告）
	


　　　2、請敘明學校對選送學生出國計畫之甄選作業方式
	


　　　3、辦理出國研修行前說明會及經驗分享座談會情形
	


三、選送生附件資料(請依以下順序，以個人為單位裝訂，方便委員審查)
（1）赴國外研修計畫書(包括個人自傳、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約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
（2）申請學生赴國外研修動機及企圖心、前瞻性。
（3）申請學生之學業成績、外國語言能力、個人傑出表現及發展潛力

1. 成績排名證明書、歷年學業成績單
2. 外國語言能力證明
3. 個人傑出表現及發展潛力佐證資料
（4）檢附文件

1.檢附戶口名簿影本（請註明核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或教育部認可之相關戶內人口證明文件
2. 以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申請者，除上述資料外，並應檢附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證明　   
 (5)家長同意書

 (6)切結書
弘光科技大學申請學海飛颺/惜珠獎學金
學生個人基本資料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請填寫護照英文名)
	二吋
脫帽照片



	身分證字號
	
	申請類別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身分別
	□一般生 □原住民 □新住民□中低收入生
	學號
	

	就讀系所
	          系 □日間部□進修部     年      班

	在校成績
	操行成績：
在校成績：
(請填成績排名證明書之學業成績總平均)
	班級排名百分比：
(請填成績排名證明書之「明列全班百分比」)

	研修領域別
	
	前往研修國別
	

	研修期程
	     年     月～     年     月

	研修學校註
	

	研修系所(學程)
	

	研修學校地址
	

	具研修學校入學許可  □是 □否

	具體獲獎事蹟或參與國際性競賽獲獎  □是 □否

	具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是 □否 說明：                    
語言能力證明名稱1:               分數1:             

語言能力證明名稱2:               分數2:         

	預估經費需求
（新臺幣）
	學費      元；生活費      元；來回飛機票     元

合計         元


註:
1. 研修學校應為列名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之學校（不含大陸、港、澳地區），名冊詳見教育部網站：http://fsedu.cloud.ncnu.edu.tw/ie.aspx 
2. 研修學校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當地國政府學校權摃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家長同意書




（家長或監護人）茲同意敝子弟



（學生）現就讀弘光科技大學       系       年級       班，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前往                             研習學分。本人了解貴校受領獎學金赴海外修習學分之相關規定，並保證督導敝子弟於國外學校求學期間遵守兩校之規定及當地法令，提供敝子弟當地學習、生活、醫療及交通等所需之經濟支援。學習結束絕不滯留當地或延遲返國。本人將與貴校保持聯繫，並隨時協助校方與敝子弟間之聯繫。如有違反前述情形，願賠償校方所有獎補助金，並負一切法律責任，更不以法律行為進行抗辯，特立此書以茲為證。

此
致

弘光科技大學

家
長：





（簽章）

電
話：(
)






地 
址：


            




E-mail：


            




本同意書確實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章，如有偽冒，願受校規處分並負法律責任。

學
生：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本人已詳讀並明瞭「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之規定，確實符合該要點之申請資格，承諾遵守該要點之規定，並履行其所規範之義務，如有任意中止或違反之情事，需繳回所領取之全數補助金(含學校補助款)，且赴國外大專校院所修讀之學分將不予採認，特立切結書為憑。
此 致 

弘光科技大學
      立書人簽名蓋章：                                 日期：









